
澳 門 建 築 安 全 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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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助理建築安全督導員》證書課程

姓名                          (中文)                                       (外文)         ○ 男   ○ 女 

澳門居民身份證 No： 出生日期 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電郵  聯絡電話  

WhatsApp  微信  

最高學歷 ○小學教育 ○初中教育   ○高中教育   
○技術及

職業教育  
○高等教育   ○其他 

就業情況 ○ 就業中 ○ 待業中 

行業/機構 
（請單選以下選項） 

○ 教育機構 

○ 建築業 

○ 批發及零售業 

○ 酒店業 

○ 公共行政 

○ 其他 

○ 飲食業 

○ 社會團體 

○ 製造業 

○ 水電燃氣業 

職業 
（請單選以下選項） 

(非建築業請留空) 

○ 地基 

○ 電梯、冷氣 

○ 木工、模板工 

○ 雜工 

○ 地盤電工 

○ 裝修 

○ 吊機、天秤 

○ 其他______ 

○ 文員 

○ 混凝土、紮鐵 

○ 搭棚 

○ 挖路 

○ 泥水 

○ 焊工 

工作性質 
（請單選以下選項） 

○ 管理人員 

○ 服務/銷售人員 

○ 專業人員 

○ 安全健康從業員 

○ 技術人員 

○ 文職人員 

○ 操作人員 

○ 其他 

公司名稱 (如屬酒店業，需注明部門)     

公司聯絡人  

公司聯絡電話  

證明文件副本 

○ 澳門居民身份證 ○ 建築業職安卡 ○ 學歷證明 

(如未能提交學歷證明文件者需提交解釋信函) 

請提供足夠證明文件，報名方有效  (協會辦事處不設影印服務) 

報讀班別 

(  )第 1 班：2021 年 05 月 04 日至 2021 年 07 月 13 日 

2021 年 06 月 19 日(地盤巡查) 

2021 年 07 月 13 日(頒發證書) 

 

(  )第 2 班：2021 年 05 月 05 日至 2021 年 07 月 19 日 

2021 年 06 月 19 日(地盤巡查) 

2021 年 07 月 19 日(頒發證書) 

 

(  )第 3 班：2021 年 05 月 18 日至 2021 年 07 月 20 日 

           2021 年 06 月 19 日(地盤巡查)  

2021 年 07 月 20 日(頒發證書) 

19:30–22:30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19:30–21:00 (星期二) 

 

19:30–22:30 (逢星期一及星期三) 

 

19:30–21:00 (星期一) 

 

19:30–22:30 (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19:30–21:00 (星期二) 

註 :  

1.課程合共 17 節， 第 16 節為考試 及 第 17 節是重溫課及頒發證書 

2.地盤巡查時間受實習機構安排影響，屆時有可能按實際情況作出調整。如有更改，最遲於巡查前兩週通知學員相關新更

改安排。 

3.學員需根據意願於各班別前空格填上報讀順序，屆時將按報名表格提交的時間順序安排，如出現額滿情況，將安排至第

二意願班別，如此類推，錄取的學員將有專人通知。 

 

此欄由本協會收表人員 簽名及日期：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 

 

1.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資料正確無誤，並無虛假。同時，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同意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文

件只用作報讀《助理建築安全督導員》證書課程手續；另外，當有需要時，同意將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文件轉移至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之用。 

2. 根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聲明人可以透過書面向澳門建築安全協會申請查閱和更正所備存的個人資料。 

3. 學員修畢上述課程內容，均可自動成為“澳門建築安全協會”附屬會員，可隨時獲得協會發佈之資訊，及參與協會

活動 

聲明人簽名及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21 年___月____日) 

 

澳門建築安全協會 收件人員簽名及日期： 

《學員須知》 
1. 課程合共 17 節 : 14 節理論課、1 節地盤巡查、1 節考試及 1 節重溫課四部份，學員必須出席至少 11

節理論課及出席地盤巡查，方具資格參與考試； 

2. 地盤巡查為必修課，務必出席。學員需自備安全帽、反光衣及安全鞋，於實習地點指定位置集合，因個人

裝備未能滿足而導致無法進入地盤參與實習者，將視為缺席； 

3. 學員須於上課前和放學時分別於簽到表上按身份證樣式簽名，如遲到或早退超過 15 分鐘，則該節課作缺

席論，如學員課後發現遺忘簽到，則需於當日向任課導師報備，並於三個工作日內向澳門建築安全協會提

交書面申請，申請文件需經導師簽署確認，逾期者該節視為缺席； 

4. 沒有出席課堂，皆列為 “缺席”，有關學員考試資格按《學員須知》第 1 點計算； 

5. 如學員未能如期出席考試，必須於考試前 10 天以書面形式向澳門建築安全協會提出申請，有關申請需具

有合理的原因，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如因急病缺席考試者，需於考試前通知導師，並於翌日向澳門建築

安全協會遞交書面申請並附上澳門山頂醫院或鏡湖醫院發出之病假證明文件，勞工事務局保留審批之最終

決定權； 

6. 關於本澳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時安排： 

在早上 07:30 仍然生效，則當天上午及日間課程取消； 

在中午 12:00 仍然生效，則當天下午課程取消； 

在下午 04:30 仍然生效，則當天夜間課程取消； 

若上課或考試時本澳氣象局發出八號風球或以上警告則立即下課，有關複課或考試時間將另行通知； 

7. 學員需按導師佈置之要求按時提交功課，無提交者其功課成績將為零分； 

8. 考試為閉卷形式，課程不設補考；  

9. 學員總成績由功課成績 10%及考試成績 90%所組成，總成績合格者可獲由勞工事務局與澳門建築安全協會

聯合頒發之證書 (60 分為合格) 

10. 考試成績將在課堂最後一節公佈及領取證書，學員務必出席； 

11. 凡完成課程及獲取證書之學員可獲勞工事務局培訓津貼澳門幣 1200 元，相關津貼將於課程完結後另行通

知領取。 

12. 澳門建築安全協會聯絡方式： 

查詢電話：6593 9222，電郵：mcssa_course@mcssa.org.mo，網址：http://mcssa.org.mo 

聯絡地址：澳門慕拉士大馬路 195 號 南嶺工業大廈 9 樓 G 座   (強制性假期休息)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09:30~17:30 (中午 13:00~14:00 休息) ;  

《課堂守則》 
1. 課室內不准飮食； 

2. 為方便課堂進行，請學員將手提電話關掉或調校至震機模式； 

3. 在考試或有需要時，學員需出現身份證明文件，以配合課程導師或工作人員的核實身份工作； 

4. 如有行為不檢，如講粗言穢語、衣著不檢點、滋擾他人上課、進行與課程無關的活動而影響學習、

教學進度等，導師可著令離場，累犯者將被取消學位； 

5. 考試期間必須保持肅靜，不得干擾其他考生，違者如被發現，監考人員可著令離場；若被發現於

考試中作弊，將被取消該考試成績及資格； 

 


